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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办发〔2022〕9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

服务网络强县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滕州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工作实

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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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
网络强县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

设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全国总社、山东省

供销社部署要求，做强做优流通服务主业，根据中华全国供销

合作总社《2022 年供销合作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

动工作要点》（供销厅函经〔2022〕13 号）、《供销合作社

“十四五”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标准》（供销厅函经〔2022〕

14 号）和《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推动全省系统流通

经济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鲁供发〔2022〕4 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现就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，加快建设和

完善提升全市农村商贸流通服务网络工作，制订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

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积极融入和服务

新发展格局，以推动流通经济跨越发展为目标，加快培育龙头、

提升功能，建强网点、完善网络，畅通渠道、推动发展，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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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现代流通服务水平，全面提高流通产业质量效益、竞争实

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社会事

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为农服务宗旨。始终做到为农、务农、姓农，坚守为

农服务阵地，提升为农服务能力，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，把

为农服务成效作为衡量农村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网络建设的首

要标准。

坚持市场经济导向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

作用，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建设、运营和管理，主动承担政府

委托任务，增强农村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网络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坚持开放合作理念。发挥合作经济组织优势，积极推进开

放办社，加强系统内外联合，强化系统上下贯通，推动业务、

资本和产权联结，引导带动优势资源向农村市场集聚，共同建

设农村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网络。

坚持因地制宜推进。针对不同镇、村，加强分类指导，鼓

励探索创新，精准施策、梯次推进，务实高效建设农村现代商

贸流通服务网络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

按照全国总社关于建设农村商贸流通服务网络及创建全

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标准的要求，培育发展 1 家及

以上供销社有一定控制力、市场竞争力强的流通龙头企业，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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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建有 1 个市级集采集配中心（物流配送中心），建设完善乡

镇综合超市（镇级供销综合服务站）15 处，发展完善提升农

村供销综合服务社 160 个。建立起以市级龙头企业配送为主

体、乡镇周转配送为补充、村级综合服务为基础，农资农产品

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等多业并举、一网多用、渠道畅通、功能

完善、服务高效的市乡村三级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网络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市政府成立创建“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”工

作专班，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任组长，市发改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
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金融服

务中心、市邮政公司、市供销社、涉农镇等单位为专班成员单

位，统筹推进全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，抓

好协调和政策制定等工作。专班下设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

服务网络强县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供销社，具体负责创

建工作的调度、督促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、全力配合，主

动作为、形成合力。市政府把创建工作纳入对全市各镇街的年

度考核内容，年底进行考核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创建工作自 2022 年 5 月初启动，到 2022 年 11 月底全面

完成。分四个步骤实施：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（2022 年 4 月）

在对全市各镇街农村商贸服务网点开展摸底调查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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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制定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，有针对性指导全市农村商贸流

通服务网络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（2022 年 5 月中旬）

市政府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下发

有关文件资料，广泛宣传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

（三）推进实施（2022 年 5 月-11 月）

严格对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《供销合作社“十四五”

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标准》，抓好各项创建工作目标和措施

的落实。

1.约束性指标六项

（1）加快培育 1 家及以上供销社有控制力、市场竞争力

强的流通龙头企业，带动市镇村三级流通服务网络建设。流通

龙头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手段，实现线上线下一体销售、融合发

展。流通龙头企业年销售额要达到 3000 万元以上。（市供销

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负责）

（2）依托滕州市供销综合服务中心，建设完善 1 处市级

集采集配中心(市级物流配送中心)。主要功能包括通过集采集

配、网络点单配送等方式，为乡镇综合超市（镇级综合服务站）、

农村综合服务社等经营主体提供以下至少 3 项服务:①日用消

费品物流配送；②农资物流配送；③快递分拣等服务；④农产

品集散交易、仓储保鲜、分拣包装等服务；⑤农产品电子商务；

⑥再生资源分拣处理等服务。（市供销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〈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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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公司负责）

（3）建设提升乡镇综合超市（镇级综合服务站）。发挥

流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，整合优化基层供销合作社现有仓储、

土地、商业设施，按照连锁经营方式发展综合超市。乡镇综合

超市（镇级综合服务站）为农民群众提供以下至少三项服务：

①日用消费品供应；②农资供应、服务；③快递收发；④废旧

物资回收；⑤农产品收购、销售。（市供销社、市农业农村局

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公司、市金融服务中心及

各镇政府负责）

（4）发展完善农村综合服务社。通过流通龙头企业和基

层供销合作社、乡镇综合超市带动，改造升级农村综合服务社。

根据各村级综合服务社经营面积、经营服务范围、经营项目等

内容的不同，建设形成基本型、增强型、提升性三种不同类型

的农村综合服务社。各类服务社为农民群众提供以下至少提供

三项服务:①农资供应、服务；②日用消费品供应；③农产品

收购；④快递收发；⑤代理代办等服务。（市供销社、市邮政

公司、市金融服务中心及各镇政府负责）

（5）主营业务。根据全国供销合作社统计直报平台数据

显示，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“售给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”“从

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农产品”“乡村消费品零售额”三项统计指

标中，至少有两项年均增长不低于 7%。（市供销社负责）

（6）经营管理。全市农村经营服务网点推行“统一标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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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采购、统一配送、统一定价、统一标准”的统一管理体系；

建有商品经营质量管理制度；规范使用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

识。（市供销社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商务局及各镇政府负责）

2.扩展性指标六项

（1）农产品市场。参与运营管理 1 个及以上农批市场、

农贸市场、菜市场或产地市场、乡镇集贸市场。（市供销社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负责）

（2）农产品冷链物流。对供销社现有冷链物流项目进一

步完善提升、加强运营管理，形成以农产品集中交易存储与分

拣加工、中央厨房、生鲜电商等业务为重点的农产品冷链物流

中心等设施。（市供销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

商务局负责）

（3）快递集配物流。与邮政、快递、物流等主体开展市

场化合作，整合信息、配送等资源，实现商贸物流、电商快递、

农产品上行等商品的统仓共配，形成供销集配物流模式。（市

供销社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公司负责）

（4）农产品品牌。围绕滕州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，

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或打造 1 个及以上的农产品品牌。（市

供销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负责）

（5）农产品产销对接。流通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农产品生产基地等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，组织或参加各类

产销对接活动。组织参与“832 平台”农产品助销工作。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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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销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〈乡村振兴局〉、市商务局负责）

（6）党委政府支持。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得到当地党委政

府支持，纳入当地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。（市供销社、市商

务局负责）

（四）评估验收（2022 年 11 月下旬）

逐项对各项创建任务和指标进行评估验收，核对服务内容

和项目，对服务项目少、服务内容单一的服务站（社），督促

其充实和完善，对不能按照加盟、连锁合同接受商品配送的，

取消合同。评估结果作为乡镇乡村经济振兴考核的重要参考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抓好政策资源的集成和协调。市发改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、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市邮政公司、

市供销社等部门、单位，要梳理各类支持政策清单，帮助争取

政策、资金和项目等资源，将有关政策向创建工作倾斜，营造

良好工作环境和条件，形成创建工作的整体合力。

（二）切实加强与上级供销社的对接合作。加强与各级流

通龙头企业的合作对接，积极推进联采分销、集采集配等业务开

展，建立紧密业务联结，发挥整体效能和系统合力，争取实现抱

团发展、合作共赢。

（三）抓好对全市镇村的摸底调研工作。农村现代商贸流

通服务网络建设的难点在村居，关键也在村居。各镇要认真对

接村居两委，摸清村级经营服务需求的底子，真正将网点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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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延伸到村居，通过整合资源赋能农村综合服务社，将其打造

为村级综合服务平台，切实打通为农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（四）坚持市场化运作。在发展农村现代商贸流通服务网

络建设工作中，要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和要求真正为群众提

供优质优价的商品，开展接地气的服务，赢得基层群众的认可，

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五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对全市农村商贸流通服务网络建设

工作实行月调度，于每月 20 日前将该项工作进展情况报市创

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工作办公室，由专班办公

室汇总后报市政府，并向各镇及部门通报。

附件：1.滕州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；

2.2022 年全市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创建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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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滕州市创建全国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
网络强县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樊晓阳 市政府副市长

副 组 长：王 鹏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

成 员：陈 勇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

马洪光 市财政局副局长

石华伟 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

孔令强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市农技

推广中心主任

孙 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孙鹏飞 市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

魏 莉 市邮政公司副经理

王炯昌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

王国旗 鲍沟镇副镇长

张 蕊 滨湖镇副镇长

胡 雷 柴胡店镇副镇长

侯成军 东郭镇副镇长

任 峰 大坞镇副镇长

仇 涛 官桥镇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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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成乾 洪绪镇副镇长

刘 俊 界河镇副镇长

孙铭阳 姜屯镇副镇长

宋永丽 龙阳镇副镇长

闫 东 木石镇副镇长

孔祥臣 南沙河镇副镇长

甘久岩 西岗镇副镇长

郝明珠 张汪镇副镇长

何爱丽 级索镇副镇长

李忠梅 羊庄镇副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供销社，王炯昌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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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2 年全市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创建计划表

序号 乡镇

供销综合

服务站建

设任务

村级综合

服务社发

展个数

计划建设提升供销综合服务社的村庄

合计 15 160 ——

1 东郭 1 12
大坞沟村、北马庄村、辛绪、罗庄、秦林、前明、

屯里、韩庄、东马庄、马河、东明、后张坡

2 官桥 1 10
后官庄、坝上、善庄、大康留、中洪林、西郑庄、

官桥迎贤苑、北辛村、官桥二村、后掌大

3 界河 1 11
彭庄、后枣、东曹西、西李庄、西万院、赵辛街、

徐营、杜庄、刘岗、王庄、土楼

4 级索 1 12
姚庄、田庄、王晁、级索、韩桥、赵坡、时庄、

龙庄、前泉、满庄、后泉、董庄

5 西岗 1 10
清泉寺、高庙村、田岗、西柴里、西张庄、段庄、

卓楼、李庄、东王庄、杜庙

6 龙阳 1 12
董沙土、张堂、龙山、顾庙、冯庄、前司、刁沙

土、龙山屯、谷堆石、龙山、侯庄、北王庄

7 木石 1 8
木石二村、张秦庄居、谷山村、木石一社区、后

连水村、桥口村、落凤山村、凤翔小镇

8 张汪 1 14

大宗、辛集、夏楼、蒋庄、邓寨、前坝桥、

西周楼、陈楼、杨仓、后坝桥、东邵桥、张汪、

南任庄、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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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鲍沟 1 10
闫庙、前鞋城、甄洼、闵楼、丛屯、裴楼、候楼、

东宁、邢寨、鲍沟四村

10 大坞 1 13

大刘庄西村、单庄、桥头北村、王寨、大刘庄、

东洋汶、休城、战河、大市庄、小坞村、后岗子

村、池头集、和福

11 滨湖 1 12

奎子村、三山村、中迭湖、南陈村、东古村、田

桥村、花园村、后郁郎、岗头村、望庄村、朱村、

苏坡

12 姜屯 1 12

大彦村、庄里村、白庄村、十里岗村、苏屯村、

黄庄村、李店村、种寨村、姜屯村、沙东村、

李庄 邱楼村

13 羊庄 1 8
土城村、薛河村、孟庄村、中黄沟村、羊南村、

宋屯、杜堂、庄里村

14 南沙河 1 8
上营村、古石村、南沙河北街村、高庄村、后辛

章村、南岗村、下徐村、冯庄村

15 洪绪 1 5 前洪绪村、颜楼、苗庄、赵沟、龙庄

16 柴胡店 3 杨桥、柴胡店村、南辛村

注：本表于每月 20 日前，由各镇分管领导签字后，由基层供销社负责上报市创建流通网络

强县工作办公室（柴胡店镇由官桥供销社主任狄涛负责上报，洪绪镇由西岗供销社主任田尚负

责上报）；

联系电话： 0632-5513739； 邮箱：5513739@163.com



- 14 -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
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17日印发


